
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

「嶺頂旅遊資訊站」浴衣借用辦法 
101 年 11 月 7 日 

111 年 11 月 9 日更新 

1. 浴衣借用時間上午 09:30 至 11：30、下午為 1:30 至 3:30。 

2. 每人每件限借用 30 分鐘。 

3. 浴衣借用範圍限定於嶺頂旅遊資訊站週邊，即嶺頂旅遊資訊站

建築內、前方廣場及後方平台。 

4. 浴衣之借用，由借用人繳交證件並由志工填寫「登記表」(表單

內需註明借用物品)，再歸還證件予本人，借用皆免費。 

5. 浴衣之歸還，由志工清點，確認浴衣乾淨完整並收妥，則於歸

還處簽收即完成歸還手續，未完整歸還或有毀損者，管理處將

視情況要求賠償。 

6. 尚未歸還已借用之浴衣時，若需另行借用其他浴衣，需再繳交

另外證件並由志工填寫「登記表」，再歸還證件予本人。 

7. 浴衣請依歸還時限歸還至嶺頂旅遊資訊站服務人員，並於登記

表登記歸還時間。 

  


